
劳动报酬被代领、冒领、错领怎么办

案例
因为偶感风寒，准备周六去公司财

务领取劳动报酬的章女士请同事肖某帮
忙代领。期间，就财务人员的电话审核，
章女士明确表示确认。岂料，肖某领到
章女士的劳动报酬后却玩起了失踪。章
女士的损失应当由谁承担呢？

说法
章女士只能向肖某索要。《民法典》

第 162 条、第 164 条分别规定：“代理人在
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代
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
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章女士要求同事肖某代领劳动报酬，肖
某根据章女士的要求代领，两者之间存
在委托代理关系，在公司已尽审核责任
的情况下，肖某的代领行为应当对章女
士有效，章女士只能要求未完成交付义
务的肖某担责。

案例
一 家 公 司 财 务 人 员 点 名 发 放 工 资

时，叫了几声方女士的名字后，一人见无
人应声，便在最后一声点名时应答并直
接上前领取，财务人员未作任何审查，甚
至对来人的签字只是方女士名字的谐
音也没有发现，便将工资交给了来人。
方女士能要求公司重发吗？

说法
方女士有权要求公司重发。
一方面，《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6 条

规定：“用人单位应将工资支付给劳动者
本人。劳动者本人因故不能领取工资时，
可由其亲属或委托他人代领。”《民法典》
第 171 条也指出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
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

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
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而他人并非方女
士亲属，方女士也没有委托过他人代领，
更何况他人行为纯属冒领。另一方面，公
司财务人员没有对来人身份进行必要审
查，乃至连签名的明显错误都没有发现，
对冒领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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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劳动报酬

被代领、冒领、错领的

现象并非个别。那么，

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

由谁来背锅呢？

核心
阅读

遗嘱所涉房屋被拆迁

所得安置房该如何继承？

律师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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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生育有一儿一女，女儿为姐姐，儿

子为弟弟。2019年底，我立遗嘱确定名
下的一套房屋由儿子继承。2022年初，
我的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房屋征收部
门答应给两套安置房，我在补偿协议上
签字后房屋被拆掉。最近，我拿到了两
套安置房钥匙。我认为，这两套安置房
仅仅只是遗嘱所涉房屋的外在形态的变
化，性质并未改变，自然将来仍然归儿子
一人继承。可有人认为，在我百年之后，
两套安置房应当由我的儿子和女儿共同
继承，而不能由儿子独自占有，因为我所
立的遗嘱已经被撤回了。请问，这是怎
么回事？我现在该怎么办？

读者 刘金尔

刘金尔读者：
人们通常认为，遗嘱人所立遗嘱的效

力应及于产权调换后的房产，遗嘱所涉房
屋被拆迁后所获得的安置房和补偿款，理
所当然仍由之前确定的遗嘱继承人继承，
其实不然。遗嘱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
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
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遗嘱中对财
产的处分方式体现了遗嘱人立遗嘱之时
的内心真意，但并不能对遗嘱人随后改变
其财产处分方式产生约束。

《民法典》第 1142 条规定：“遗嘱人
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
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
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
撤回。……”本案中，你在遗嘱中将名下
的房屋指定由儿子继承后，又与房屋征
收部门签订补偿协议，同意将你名下房
屋拆迁，这表明你在立遗嘱后又作出了
与立遗嘱时意思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
而且该行为导致遗嘱所涉房屋在继承
开始前因拆迁而灭失。所以，应当视为
你已经撤回了遗嘱。另外，两套安置房
产生于你立遗嘱之后，属于你新获得的
财产，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遗嘱所涉房屋
的外在形态的变化。

《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
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
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既然你所立的遗
嘱被视为撤回，也就意味着你没有留下
遗嘱。因此，在你去世后，两套安置房应
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女儿作为你的法
定继承人，也有权继承相应的份额。如果
你仍只想让儿子来继承这两套安置房，
那么你现在应当通过重新立份遗嘱予以
明确，以免日后儿女因继承发生纠纷。

律师 廖春梅

案例
当郭女士收到银行发来的第一、二

季度的奖金信息时，心里立刻充满着疑
惑：怎么比公示的整整少了 7 万余元？面
对郭女士的质询，公司财务很快发现是
他们工作的失误，将郭女士的奖金错写
到了业绩低下的刘某名下，而刘某早已
将该款项在赌场挥霍一空。那么，郭女

士能要求公司赔偿吗？

说法
郭女士有权要求公司赔偿。《民法

典》第 1191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
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
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
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

人员追偿。”与之对应，即只要公司财务人
员的行为属于执行工作任务，或者是以公
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公司就必须赔偿对
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财
务人员计算、核算、发放奖金（国家统计局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 4 条已将
之纳入工资组成）时，无疑属于“执行工作
任务”。 颜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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